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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08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
评分标准的补充通知
各设区市教育局：
根据我厅《关于印发福建省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教基[2007]69号），全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评分标准按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，由于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中女生掷实心球项目的评分标准高于男生，而且没有男生一分钟仰卧起坐项目的标准，为了保证我省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体育顺利进行，经研究，现将上述两个项目评分标准做如下补充通知：
一、女生掷实心球项目评分标准
1、66分至100分的评分标准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。
2、63分至10分共七个分数段的评分标准调整为：
5.8米（63分）、5.2米（60分）、5.0米（50分）、4.5米（40分）、4.0米（30分）、3.5米（20分）、3.0米（10分） 
二、男生一分钟仰卧起坐项目评分标准（次/分钟）
57次（100分）、55次（98分）、54次（96分）、52次（94分）、49次（92分）、47次（90分）、46次（87分）、45次（84分）、43次（81分）、42次（78分）、41次（75分）、38次（72分）、37次（69分）、33次（66分）、30次（63分）、27次（60分）、26次（50分）、25次（40分）、23次（30分）、22次（20分）、19次（1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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